
阳江镇江南村委会“4·1”自建房 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4月1日上午10时30分许，琼海市阳江镇江南村委会一在建自建房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

根据琼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成立“阳江镇江南村委会‘4·1’自建房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组”的批复》（海府函〔2024〕

155号）文件要求，事故调查组认真研究后，依照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22条第二款“事故调查组可以聘请有关

专家参与调查”有关规定，聘请有关专家参与事故调查。调查中，调查组按照《安全生产法》“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

实效”和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四不放过”的原则，深入现场勘验，走访知情人，查阅有关资料等搜集证据。

在事故单位、相关部门和各知情人的积极支持下，及时、准确地查清了事故原因，查明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总结事故教训，提出整改措

施，并对事故责任者提出处理意见，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龚*冲私建小楼房基本情况

事故发生在琼海市阳江镇江南村委会中心村龚*冲私建的楼房工地，具体位于阳江镇江南村委会中心村大道右侧，建房用地是2015

年龚*冲跟江南村委会购买的，长20米、宽8米，总面积160平方米，龚*冲只说明有和阳江镇政府江南村委会宅基地购买协议，由于保管

不善已遗失，无法提供。

建房前龚*冲没有按规定向镇政府提交申请报建材料，没有正规设计图纸，仅参照农村民间套间式框架混合结构建造。

楼房整体为二层建筑，长15米、宽8米、高度7.8米，其中一层内部的平面布局前后两半段，前半段为大客厅长6米、宽8米，后半段

为小房间长6米、宽8米，大客厅右后侧靠墙的正面为楼梯间，楼梯间长4米、宽1米，直通二层天面，楼房外侧安装一部简易龙门架升降

机，用于该楼房运送混凝土等材料的临时施工设施。

楼房于2023年12月2日开工挖地基，12月4日浇注地基混凝土。2024年4月1日上午浇注二楼天面混凝土施工（见下图1）。

图1.龚*冲的新建房子



（二）施工承包者基本情况

陈*成是龚*冲私建小楼房的承包人，男，汉族，现年56岁，文化程度高中,琼海市阳江镇人。

陈*成多年在乡村承包民间私建小楼房建筑施工,但无单位、无营业执照、无固定建筑专业队伍等的“三无”,属于农村私建房的

小“包工头”性质，陈*成承包龚*冲的私建小楼房，双方没有书面合同，仅是口头协议，施工至2024年4月1日止，龚*冲实际已支付给陈

*成的施工费用共计人民币9万元。

陈*成持有《农村建筑工匠》培训资格证明，2023年6月1日陈*成参加“琼海市2023年农村建筑工匠培训班”（面授），完成培训学

习内容并考核合格后，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2023年7月5日出具《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继续教育学时证明》

（N0.4600202304929）。

（三）死者陈*春基本情况

陈*春（死者），男，现年56岁，琼海市龙江镇人，陈*春多年跟随陈*成参加农村建房建筑施工，是陈*成承包工程施工的松散形团

队人员，2024年4月1日上午，参加龚*冲私建小楼房浇注二楼天面混凝土施工时，独自一人从楼梯天窗口下楼，无意踏空坠落到地面，

120救护车急送琼海市人民医院抢救，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2024年4月1日下午在老家死亡。

二、事故发生经过

（一）施工现场概况

2024年4月1日上午10点多，陈*成召集陈*春等8人到龚*冲的私建小楼房工地，浇注二楼天面混凝土施工。8人具体分工是：一楼地

面3人，其中1人负责混凝土搅拌，2人负责用两轮手推车运送水泥混凝土到升降机。二楼天面5人，其中2人接运从升降机送上来的水泥混

凝土手推车，3个人负责推平楼面水泥混凝土，陈*春是在二楼天面参加浇注水泥混凝土工作，具体是负责接运从升降机送上来的水泥混

凝土手推车，并将水泥混凝土推送到浇注点，陈*成始终在施工现场指挥，二楼天面呈长方形，右侧中间处是楼梯间天窗（长2.6米，宽1

米），天窗的前方外侧，是龙门架升降机。

小楼房楼梯分三段，台阶分别是7级11级6级，其中一楼楼梯总高3.9米，二楼楼梯总高3.8米，共7.7米。小楼房仍在于施工中，楼

梯和二楼天面全部安装有木项柱。楼梯台阶和楼面临边没有设置安全防护拦（见下图2）。

（二）事故发生和抢救经过

4月1日上午约6点多钟，二楼天面浇注混凝土开始施工，施工从二楼天面后侧开始，然后不断向前推进，约10点半钟，天面混凝土浇

注施工基本完成，剩下前右角一小部份（约3平方米），工人们也正在推平收尾。

陈*春接完最后一车水泥混凝土手推车并推送到浇注点浇注后，独自一人从二楼天面的楼梯天窗口下楼，不幸从楼梯天窗口与二楼

楼板之间（即:4-7.8米之间）踏空坠落到地面（见下图3、图4）。



陈*春具体从哪个位置踏空坠落没有目击者，但坠落时有工人听到“嘣”的声音，也预感到不妙，正在二楼天面的陈*成和其两名工

人赶快下楼，发现陈*春双脚朝楼梯方向伏卧于一楼大厅楼梯脚附近的地面上，头颅后部有流血伤口，其他没有发现明显的擦伤痕迹或伤

口（见下图5）。

陈*成和两名工人见状，立即动手抢救，抢救时，陈*春有微弱的小声音，但不能大声说话了，房东龚*冲赶到现场后立即拨打120电

话，接着同陈*成和两名工人一起对陈*春进行抢救。

约11时，120到达后立即将陈*春接送到琼海市人民医院抢救。因其坠落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当天下午约2时，陈*春的家属将其

接送回老家后死亡。



（三）善后工作

   事故发生后，琼海市应急局、阳江镇政府、市住建局、阳江派出所等前后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安抚家属，维护稳定，同时协助与指导

事故双方做好善后工作，2024年4月5日双方协商达成一致，签订了《死亡赔偿协议》，善后工作顺利结束。

三、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陈*春未佩戴安全帽，独自从二楼天面的楼梯天窗沿着楼梯台阶下楼，踏空坠落到地面，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是阳江镇江

南村委会“4·1”自建房高处坠落一般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陈*春未经安全培训上岗，个人安全防范意识簿弱，进入施工工地没有佩戴安全帽，在下楼梯时忽视安全环境与安全条件，踏空

坠落后得不到自身安全防护，尤其是头部得不到安全保护；

2.包工头陈*成在带领工人施工时，不顾工人生命安全,严重存在“四缺失”：一是没有对高处边缘处设置安全防护拦，工作场所安

全防范措施缺失；二是没有要求工人佩戴安全防护用品，尤其是安全帽，个人安全防护缺失；三是没有在危险的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

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或张贴安全警示标语或设置醒目的安全警告牌，安全警示缺失；四是没有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

操作规程，给参加施工人员无章可遵，无规可依，安全管理缺失，严重违反建筑施工“三宝四口五临边”安全防护规范的规定；

3.房东龚*冲安全常识缺失，自己将小楼房的建筑施工承包给陈*成后，一概放任自流，放弃了施工安全的协调和监督，也是造成事

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4.江南村委会未认真履行《琼海市自建房建设管理规定（试行）》第三条的要求，未对本村龚*冲自建房项目进行日常巡查，未及

时发现和制止其违法建设行为；

5.阳江镇政府监管不到位，未尽到对本镇龚*冲自建房项目日常监督管理的职责，未及时发现和制止其违法建设行为；

6.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配合各镇（区）属地政府开展自建房日常巡查管理工作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龚*冲自建房项目过程中

的违法违规建设行为；

7.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等有关部门对自建房建设管理相关规定宣传教育不到位。

（三）直接经济损失

阳江镇江南村委会“4·1”自建房高处坠落一般事故死亡1人，依照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

标准》(GB6721-1986)规定估算，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120万元。

四、性质和责任认定

（一）性质认定

1.认定依据

⑴《安全生产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

法”规定；

⑵“生产安全事故”司法解释：生产安全事故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与生产经营有关的活动）中突然发生的，伤

害人身安全和健康，或者损坏设备设施，或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导致原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活动）暂时中止或永

远终止的意外事件；

⑶生产经营单位司法解释：《安全生产法》所称的生产经营单位，是指从事各类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单元，具体包括：①各类生产

经营企业；②依法设立的生产经营企业；③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公司；④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虽然不是企业法人，但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的，其安全生产也适用《安全生产法》；⑤公民。公民一人或者数人从事小规模生产经营活动的，以及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有

关人员，是最小的生产经营单元，也要遵守《安全生产法》规定；⑥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包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安全生产

中介服务机构。



2.认定证据。见本《报告》第二段第一节“施工现场概况”和第三段“事故原因分析”，概括如下：

⑴陈*成承包工程施工存在“四缺失”；

⑵龚*冲建房施工项目发包后，放任自流，不依照《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⑶陈*春未经接受安全培训上岗，安全意识薄弱，未佩戴安全帽到工地参加施工。

3.性质认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

产，适用本法”规定，陈*成虽然形式上是个人，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实上已属《安全生产法》规定的生产经营单位，却没有执行

《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职责”、第三十四

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单

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

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等等，酿成悲剧，依据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第

四款的等级规定等，事故调查组认定阳江镇江南村委会“4·1”自建房高处坠落一般事故属于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二）责任认定

1.陈*成作为承包工程的责任主体，不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职责，致使事故发生，酿成悲剧，对阳江镇江南村委会“4·1”自

建房高处坠落一般事故应负有主要责任；

2.房东龚*冲私房建筑工程发包给陈*成，事实上已形成了双方合作的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过程，对建房安全生产工作也要遵守

《安全生产法》规定，但龚*冲建房工程发包后，放任自流，违反《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

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

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

应当及时督促整改”规定，酿成悲剧，对阳江镇江南村委会“4·1”自建房高处坠落一般事故应负有一定责任；

3.陈*春未接受培训上岗作业，安全意识薄弱，进入工地不佩戴安全帽，自身安全防护缺失，踏空坠落致使头部严重受伤，经抢救

无效死亡，自身安全防范不足，酿成悲剧，对本次事故也应负有一定责任，但陈*春在本次事故中已经死亡，不再追究。

五、建议

（一）事故教训和整改措施的建议

1.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严格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

责”“谁审批谁监管”的要求，进一步履行好安全监管职责。及时消除各类隐患，防止类似事故发生。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建筑行业主管部门，应做好对自建房建设施工的监管和业务指导工作，加强镇政府履职的监督巡查人员能

力的培训指导。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为我市安置区土地及建设巡查监管执法主体单位，配合各镇（区）属地政府开展自建房日常巡查管理工作，负责

对自建房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违法分包、转包、挂靠和安全文明施工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事中事后行之有效的行政

执法工作，加强安置区内的建房巡查力度，以形成安全监管的合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安置区的土地、规划报建管理工作主体单位，应积极配合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及属地镇政府开展监督巡查等工

作。

2.阳江镇人民政府确切落实辖区内自建房质量、安全管理的属地管理责任，认真履行自建房新改扩建和装修等建设活动日常监督管

理职责，加强辖区内安置区在建建筑的巡查，发现未报先建、少报多建的要立即勒令停工，对于符合完善报建备案手续的进行补办，对

于不符合补办要求的，转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处理，及时发现并制止违法建设行为，并加强日常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3.各村（居）民委会要履行负责协助属地镇政府开展自建房建设和使用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职责，开展对本社区自建房建设和使用

管理活动的日常巡查，及时制止自建房建设和使用管理活动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及时向镇（区）政府报告。

4.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指导各镇（区）开展对《琼海市自建房建设管理规定》（试行）（海府办规〔2023〕1号）和《关于

加强我市安置区用地及建房管理工作的通知》（海府函〔2020〕693号）宣传贯彻和教育培训活动。

（二）处罚建议

依照《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定，对本次事故负有主要责任的陈*成，负有一定责任的龚*冲，除了要求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外，依法处予罚款。


